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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FESTYL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
利 福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212）

建議發行有擔保之美元債券

之最新資料

茲提述利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建議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發行有

擔保之美元債券（「債券」）。

鑒於目前市況及本集團預期資金需求，本公司決定現時暫不進行建議債券發行。

然而，本公司將繼續監察市況，並不時審視本集團的資金需要及資本結構。

承董事會命

利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潘福全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劉今晨先生及劉今蟾小姐（均為執行董事）﹔

劉鑾鴻先生、杜惠愷先生及劉玉慧女士（均為非執行董事）﹔以及林兆麟先生、

石禮謙議員、許照中先生及葉毓強先生（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


